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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 

108至 111年度 

一、 計畫緣起： 

聯合國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簡稱 IUCN）1987年在其下設立

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簡稱 BGCI）。各國植物園及植物保育團體為

其主要成員，迄今全球已有 3,254座植物園加入，每年參

訪人數達 1億 5,000萬，影響層面極廣；我國臺北植物園、

恆春熱帶植物園，自然科學博物館溫室植物園皆為聯盟會

員。BGCI 的宗旨在於盡一切可能達成植物多樣性的保育

工作，並以植物園為場所，積極進行植物遺傳資源的蒐

集、繁殖、保存與復育，藉由跨越國界的國際網絡組織實

力，打造大型方舟，為地球保存珍貴的植物資源，並確保

其永續利用。 

因此，BGCI採取異於傳統劃設保護（留）區的作法，

改以各式各樣瀕臨滅絕為關注對象，透過人為採集將部分

野外種原帶回植物園內，利用輔助繁殖方式進行瀕危物種

的繁殖與保存。以植物園為平臺，經由展示與教育活動，

讓一般民眾獲得接觸瀕危物種與瞭解相關生態知識的機

會，藉以深化社會大眾的自然保育意識。科學界將此作法

稱為遷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並認同此作法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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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彌補就地保育（in situ conservation，科學界對劃設保護

（留）區實施保育工作的稱呼）的不足，尤其是在面臨全

球氣候變遷、資源過度開發與環境嚴重劣化的今日，保護

（留）區常因劇烈災害事件衝擊，導致原生棲地與物種的

流失，更彰顯了遷地保育與就地保育互補的重要性。爰

此，BGCI更於 2009年提出全球植物保育策略的 2020年

進程（GSPC 2011-2020），期望各國能於 2020年達成國內

75%受威脅植物獲得遷地保育之目標，這也是 BGCI在生

物多樣性公約下，極力推動的國際合作大事。 

臺灣孕育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且保育工作起步較

早，2000 年即已完成中央山脈保育廊道的建置，涵蓋約

19.5%的國土面積，為全島動植物提供完整的棲地軸線。

然而，極端災害衝擊與人為開發的影響下，保護（留）區

內的物種仍難以免除滅絕之風險，例如莫拉克風災過後全

臺新形成崩塌地達 39,492公頃，即導致許多原生物種棲地

的滅失。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

林試所）的研究統計，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列

舉的 908種受威脅植物中，高達 110種未受到保護（留）

區的涵蓋，分布範圍零星遍及西部海岸、平原、農水田及

離島等地，承受到最直接的棲地環境滅失威脅。 

為避免上述受威脅物種的滅絕，本計畫定位為統合全

國植物園及各地苗圃，使之串連成為完整的方舟保種系

統，依據原生瀕臨滅絕植物的分布及保護（留）區涵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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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指揮各植物園依轄區積極執行野外種原採集與繁殖保

存工作，降低瀕危物種的滅絕風險；同時強化國內各植物

園的展示與教育功能，建立友善的參訪與植物園園藝景觀

展示，提供社會大眾接觸及瞭解原生特稀有植物的機會，

結合現有域外保育公私立組織，嘗試將人工繁殖的稀有種

苗推廣至民間造園應用，達到保育、復育及植物資源永續

利用的多贏目標。本計畫亦將以 GSPC 2020進程作為執行

目標之一，臺灣現有受威脅植物保育比例僅及 22%，若能

藉由本計畫大幅提升至 55%，可提升我國的遷地保育水

準，並透過國際間交流比較，提升臺灣保育成效的能見

度。本計畫業奉行政院於 106年 12月 6日以院臺農字第

1060038108號函核定在案，核定期程為 108年-111年。 

二、 計畫內容： 

本計畫將由主辦機關林業試驗所，藉由執行 GSPC 

2020「至少 75%的受威脅植物能執行遷地保育」之目標，

蒐集建置臺灣本土受威脅植物的種原庫，並動員所屬植物

園落實就地保育與遷地保育工作，達到臺灣海岸、平原、

低中海拔地區本土原生植物棲地保護與種原保存。再結合

合作機關林務局及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野外活體採

集與苗圃育苗，補足目前植物園尚未能顧及的臺灣中高海

拔及離島地區保種工作。 

林試所及所轄植物園，進一步將針對綠色建築、城鄉

綠化、溪流整治、水土保持、海岸保護等環境議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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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療癒、樂活養生、環境美化等民生議題，研究篩選適

宜復育並利用的臺灣本土受威脅植物（藤本、草本、灌木、

喬木）物種清單。合作機關林務局可將篩選出來的潛力物

種，交付所屬各地苗圃，有計畫的適地適種大量育苗，提

供政府及民間推廣應用，達到臺灣本土受威脅植物的復育

目標。本計畫擬定三個發展目標：(一)塑造首都核心圈獨

特植物生態與人文史蹟共榮之「森林城市綠色家園」。(二)

營造以植物園為地景基底之生態與文化結合的「本土植物

種原中心」。(三)致力發展植物園的遷地保育功能，提昇我

國植物保育能力，成為「生態臺灣保種方舟」。本計畫主

要內容條列如下： 

（一）提升我國植物物種就地及遷地保育總量：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錄顯示有 908種原生植

物列屬受威脅等級，目前約有 200種於各植物園進行遷地

保護。本計畫預定在 4年內，增加 250至 300種受威脅植

物納入植物園的遷地保育系統，使臺灣植物紅皮書物種獲

得遷地保育之比例由現行的 22%提高至 55%以上。 

（二）受威脅植物棲地及族群變化追蹤： 

臺灣目前約有 110 種受威脅植物分布於保護留區以

外，是最容易遭受棲地破壞與滅絕衝擊的物種。本計畫預

定選取最急迫的 10至 30種追蹤棲地與族群變化，進而建

議有效的土地管理措施並推動稀有植物種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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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植物園為基地，建構特稀有植物保種與推廣教育網絡： 

為提高植物遷地保育的存活率，規劃整合各植物園及

苗圃成為物種保存基地。促進各植物園轉型成為具有當地

特色之本土植物中心，依地理位置、氣候條件及發展歷

史，負責鄰近區域受威脅物種之調查收集，進行物種野外

族群記錄，並負責推廣在地綠化及植物保育觀念，促進區

域經濟發展。 

三、 執行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四、 執行期程：108至 111年度。 

五、 經費需求：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8至 111年度，公共建設計畫總

經費需求 4.16 億元(含經常門 1.98 億元及資本門 2.18 億

元)。 

六、 備選方案成本效益分析： 

本計畫為生態保育型計畫，部分預算由政府公共建設

計畫投入，部分則由農委會相關單位匡列經費合作或協力

執行，以達到提昇我國特稀有植物遷地保育及永續利用之

目的。本計畫編列公共建設計畫經費 4.16億元，平均每年

編列 1.04億元。透過國家植物園網絡系統建置及運作，預

期四年可對我國至少500種受威脅植物達到有效的遷地保

護效果，並納於植物園展示系統內，成為推動全民自然保

育教育的資產。然而，這些生態經濟效益並非由政府收

回，而是全民共享的綠色生態保育之成果，除難以進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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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量化計算之外，本計畫各項工作均屬政府應辦之法定責

任，必須執行推動，故無備選方案。 

 

七、 財源籌措： 

本計畫所需經費係由中央政府公務預算支應，並循年

度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提報。 

八、 資金運用： 

本計畫 108至 111年度，資金運用分配情形如下： 

工作項目 
年度經費（億元） 

合計 

108 109 110 111 

六座植物園溫室及保種育

苗場設施新建工程 
0.44 0.65 0.654 0.44 2.18 

植物基因庫鑑定與建檔管

理 
0.14 0.14 0.14 0.14 0.56 

臺灣特稀有植物調查及資

訊分析統整 
0.185 0.16 0.16 0.16 0.665 

臺灣特稀有植物收集與培

育費用 
0.195 0.19 0.185 0.185 0.755 

總計 0.96 1.14 1.139 0.925 4.16 

 


